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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共养老金隐性债务研究》以公共养老金隐性债务规模的测算、中国现行的解决
办法以及构建新的隐性债务解决方案为逻辑中心，从养老金制度融资模式转型与隐性债
务产生的理论分析入手，在理论上探讨了影响隐性债务规模的几大因素。进而将影响养
老金隐性债务的参数加以扩展，同时利用世界银行开发的PROST软件，测算了中国200
1～2050年每年的隐性债务规模，并就其变动趋势加以分析。最后，提出以推迟退休年
龄、提高缴费率和收缴率以及加强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的组合方案，来彻底解决公共养老
金隐性债务问题的结论。

养老金制度变迁的原因在于消除养老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的存在可以说是制度由此产
生的最初缘由。养老金制度就是在利益各方长期博弈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这一制度有
利于消除劳动者能否获得足额养老金方面的不确定性。养老金制度从其构成来看，主要
包括三方面的养老计划，即公共养老金计划、企业补充养老金计划、个人储蓄养老金计
划。同时养老金制度也可以从融资方式、给付标准、实施方式和管理方式等不同角度加
以区分。养老金水平一般用养老金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衡量，也可以用缴费率或
替代率对不同国家或不同时期养老金的规模进行比较。养老金隐性债务是现收现付融资
模式所固有的，而且只有当现收现付融资模式向基金积累模式转变时，养老金隐性债务
才要求通过代际收入转移以外的方式得到解决。国外对于养老金制度的研究多是考察养
老金制度变迁对社会经济和福利的影响，较少涉及隐性债务。国内的研究则是一方面对
隐性债务规模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另一方面存在着定性分析多于定量分析等问题，导
致许多有理论价值的解决方案难以得到实际应用。

养老金隐性债务的产生原因来自养老金的融资方式。一旦由于人口和经济等原因造成了
公共养老金制度的转型，原来现收现付制下积累的隐性债务就不能通过制度内部的运行
得到消化，这必将导致隐性债务的显性化，而显性化后的债务是必须要确定偿还原则和
偿还方式的。从概念上看，隐性债务是公共养老金计划中途停止时，已向这一计划供款
多年的劳动者所积累的养老金权利现值。因此对养老金隐性债务的偿还不仅包括正在享
受养老金待遇的退休者，而且也有中年在职者。中年在职者向原有制度缴款的年限和金
额成为政府必须予以确认并进行偿还的债务。从理论上讲，影响养老金隐性债务数额的
因素有五项，分别是各年龄层的职工人数、积累的养老金权利、单减因下存在于养老金
计划中的概率、折现值、1元生存养老金现值。如果要降低公共养老金隐性债务规模就
必须尽量降低以上五个因素的数量。

中国公共养老金制度经历了两个主要发展阶段，即改革开放前的曲折发展阶段和改革开
放后的改革与完善阶段。通过不断改革，中国公共养老金制度不仅制定了养老金缴费的
多方负担原则，而且还确立了部分基金积累的融资模式，这是一个巨大进步。但是新制
度仍然没有解决社会统筹养老金收支的长期性巨额赤字问题。目前运行的公共养老金制
度，在新旧体制的养老金责任上没有划清，特别是对传统制度下的“老人”的养老金历
史性债务这一笔巨大的资金缺口，如何解决还没有落实。如果这一重大债务问题不认真
解决，新制度在身背沉重的历史债务下运行必然步履艰难。可见中国要保证公共养老金
制度转型成功，关键是消除历史积欠的养老金隐性债务。

解决养老金隐性债务问题的前提是准确测算中国公共养老金隐性债务的规模。对中国20
01—2050年共50年时间的名义隐性债务和实际隐性债务的规模及变动情况进行测算的结
果表明，在考察期内名义养老金隐性债务及实际养老金隐性债务都呈逐年扩大趋势。从
在职中人的角度考察，在2005～2014年期间，女性在职中人的隐性债务量低于男性在
职中人的隐性债务量；从2015年起女性在职中人的债务量开始超过男性，并且债务差
距逐年扩大。从退休老人的角度考察，考察期间内女性退休老人的债务量始终高于男性
退休老人的债务量。二者的债务差距在2030年前保持平稳，而在2030年之后债务差距
逐年扩大，女性退休老人隐性债务的增长速度远远快于男性隐性债务的增长速度。另外
在对养老金制度改革试点省份——辽宁省的测算结果表明，辽宁省养老金隐性债务负担
大于全国平均水平。

发达国家在解决养老金隐性债务问题上虽多处于解决方案的探讨阶段，但是仍可发现政
府财政将是解决隐性债务的主体，同时还包含一些诸如调整退休年龄、给付水平等技术



性措施；转轨国家多是通过政府财政，以隐性债务补偿金的形式来偿还隐性债务；部分
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以智利为首的拉美国家则采取认账债券的方式解决隐性债务问题。
当然无论采用何种方式，归根结底都强调了政府的重要性及政府在偿还隐性债务过程中
的责任。中国的公共养老金制度在向部分基金积累模式过渡过程中，由于隐性债务的数
额过于巨大，同时又没有一个准确的测算值，所以中国政府很难下决心明确表示政府负
有偿还这一债务的责任。这样就在客观上导致一段时期内对转移个人账户资金填补养老
金资金缺口行为的容忍。我国在解决养老金实际隐性债务问题上，采用了国际上称之为
“名义个人账户”的制度，这种制度尽管有其现实合理性，但由于其融资模式仍是现收
现付制，不具有可持续性。因此，制定新的解决方案就显得尤为重要。研究表明，采用
提高退休年龄、提高缴费率和收缴率、提高财政转移支付水平的组合方案，能够最早在
2026年，最晚到2045年解决历史积欠的养老金隐性债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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